
參、公司治理報告

一、組織系統

(一)公司組織結構圖

(二)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主 要 部 門 所 營 業 務

業   務

研   發

資   訊

物   流

負責商品之銷售業務，依地區別設有大中華區、東南亞與印

度及韓國業務

負責新產品、新技術之研究開發

負責資訊系統建構、整合及管制工作

設有倉儲部及關務部

稽 核 室 負責各部門之業務執行評估、稽查、督導與改善建議

法   務 負責公司法務、訴訟及商務合約之管理

投資人關係

人   資

財   務

會   計

負責法人及公共關係之服務事宜

負責人力資源之管理

負責資金管理及銀行往來事宜

負責公司交易事項之會計彙總及稅務申報與規劃

管   理 設有行政部、採購及銷售經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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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一
)董

事
資

料

1.
董

事
資

料
：

11
0
年

3
月

31
日

單
位

：
股

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董
事
長

中 華 民 國

鄭
文
宗

男
10

8.
06

.2
1 

3 年
83

.1
1.

11
 

28
,1

77
,1

12
4.

79
%

28
,1

77
,1

12
3.

56
%

8,
40

6,
54

3
1.

06
%

79
,4

60
,3

07
 

(註
1)

 
10

.0
4%

東
海
大
學
工

業
工
程
系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新
像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志
遠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茂
宣
企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宣
昶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鴻
沛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誠
曄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興
曄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紹
陽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文
曄
科
技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有
利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文
友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唐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文
曄
領
科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W
T 

Te
ch

no
lo

gy
 P

te
. L

td
.董

事
W

T 
M

ic
ro

el
ec

tr
on

ic
s S

in
ga

po
re

 P
te

. 
Lt

d.
董
事

W
in

te
ch

 M
ic

ro
el

ec
tr

on
ic

s L
td

.董
事

W
in

te
ch

 M
ic

ro
el

ec
tr

on
ic

s H
ol

di
ng

 
Li

m
ite

d
董
事

W
in

te
ch

 M
ic

ro
el

ec
tr

on
ic

s L
im

ite
d
董

事 W
in

te
ch

 In
ve

st
m

en
t C

o.
, L

td
.董

事
W

T 
M

ic
ro

el
ec

tr
on

ic
s (

M
al

ay
sia

) S
dn

. 
Bh

d.
董
事

慶
成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W
on

ch
an

g 
Se

m
ic

on
du

ct
or

 C
o.

, L
td

.代
表
董
事

W
T 

Te
ch

no
lo

gy
 K

or
ea

 C
o.

, L
td

.代
表
董

事 An
al

og
 W

or
ld

 C
o.

, L
td

.代
表
董
事

BS
I S

em
ic

on
du

ct
or

 P
te

. L
td

.董
事

M
or

rih
an

 S
in

ga
po

re
 P

te
. L

td
.董

事
Te

ch
m

os
a 

In
te

rn
at

io
na

l H
ol

di
ng

 L
td

.
董
事

董
事
兼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許
文
紅

配
偶

註
4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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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M
SD

 H
ol

di
ng

s P
te

. L
td

.董
事

An
iu

s E
nt

er
pr

ise
 C

o.
, L

td
.董

事

M
eg

a 
So

ur
ce

 C
o.

, L
td

.董
事

La
ce

w
oo

d 
In

te
rn

at
io

na
l C

or
p.
董
事

Be
st

 W
in

ne
r I

nt
er

na
tio

na
l 

De
ve

lo
pm

en
t L

td
.董

事

宣
昶
國
際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As
ia

 L
at

es
t T

ec
hn

ol
og

y 
Li

m
ite

d
董
事

N
in

o 
Ca

pi
ta

l C
o.

, L
td

.董
事

Ri
ch

 W
eb

 L
td

.董
事

Br
ill

ni
cs

 In
c.
董
事

奕
景
科
技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Br
ill

ni
cs

 S
in

ga
po

re
 P

te
. L

td
.董

事

Br
ill

ni
cs

 Ja
pa

n 
In

c.
董

事

奕
景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許
文
紅

女
10

8.
06

.2
1 

3 年
94

.0
5.

25
 

8,
35

6,
54

3
1.

42
%

8,
35

6,
54

3
1.

42
%

28
,2

27
,1

12
3.

57
%

79
,4

60
,3

07
(註

1)
 

10
.0

4%

政
治
大
學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新
像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文
曄
科
技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W
T 

Te
ch

no
lo

gy
 P

te
. L

td
.董

事

W
T 

M
ic

ro
el

ec
tr

on
ic

s S
in

ga
po

re
 P

te
. 

Lt
d.
董
事

W
T 

M
ic

ro
el

ec
tr

on
ic

s (
M

al
ay

sia
) S

dn
. 

Bh
d.
董
事

文
曄
領
科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慶
成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W
on

ch
an

g 
Se

m
ic

on
du

ct
or

 C
o.

, L
td

.董
事 W

T 
Te

ch
no

lo
gy

 K
or

ea
 C

o.
, L

td
.董

事

BS
I S

em
ic

on
du

ct
or

 P
te

. L
td

.董
事

M
SD

 H
ol

di
ng

s P
te

. L
td

.董
事

宣
昶
國
際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An
al

og
 W

or
ld

 C
o.

, L
td

.董
事

文
友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唐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紹
陽
投
資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Br
ill

ni
cs

 In
c.
董
事

奕
景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鄭
文
宗

配
偶

無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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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文
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

8.
06

.2
1 

3 年
10

8.
06

.2
1 

1,
35

9,
20

4
0.

23
%

1,
35

9,
20

4
0.

17
%

－
－

11
4,

68
4,

75
8 

(註
2)

 
14

.4
9%

－
－

－
－

－
無

0
0%

0
0%

－
－

0
0%

法
人
代

表
人

中 華 民 國

鄭
更
義

男
－

－
－

0
0%

0
0%

0
0%

0 
0%

逢
甲
大
學
會

計
系
 

鴻
揚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金
鼎
綜
合
證

券
(股

)公
司

協
理

福
邦
證
券
(股

)公
司
董
事
 

首
利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立
德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協
易
機
械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旺
玖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禾
伸
堂
企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0 
0%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高
新
明

女
10

8.
06

.2
1 

3 年
98

.0
6.

16
 

4,
47

4,
43

4
0.

76
%

4,
47

4,
43

4
0.

57
%

0
0%

0 
0%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國
際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工
研
院
電
子
所

課
長

帆
宣
系
統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執
行
長

吉
宣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智
雲
健
康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勵
威
電
子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旭
宣
系
統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0 
0%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程
天
縱

男
10

8.
06

.2
1 

3 年
10

5.
06

.0
3 

0
0%

0
0%

0
0%

0 
0%

美
國
加
州

Sa
nt

a C
lar

a 
Un

ive
rsi

ty
 

M
BA

 
富
士
康
集
團
子

公
司

-富
智
康

CE
O 

富
士
康
集
團
副

總
裁

美
國
德
州
儀
器

亞
太
區
總
裁

中
國
惠
普
總
裁

和
椿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佐
臻

(股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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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龔
汝
沁

女
10

8.
06

.2
1 

3 年
10

5.
06

.0
3 

0
0%

0
0%

0
0%

0 
0%

台
灣
、
美
國
及

中
國
會
計
師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M
BA

 
政
治
大
學
法
律

碩
士

資
誠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協
理

城
邦
媒
體
控
股

集
團
總
經
理
兼

財
務
長

城
邦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董
事
兼

執
行
長

台
北
市
雜
誌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常

務
理
事

關
鍵

評
論

網
媒

體
集

團
財

務
長

暨
整

合

長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工
商
研
究
院
副
教
授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0 
0%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丁
克
華

男
10

9.
03

.2
7 

3 年
10

9.
03

.2
7 

0
0%

0
0%

14
0,

00
0

0%
0 

0%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財
政
研
究

所
碩
士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財
稅
系
畢

業 財
政
部
證
券

暨
期
貨
管
理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委
員
、
主

任
委
員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臺
灣
集
中
保

管
結
算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華
安
醫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和
通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致
理
科
技
大
學
專
任
講
座
教
授

台
北
大
學
兼
任
講
座
教
授

政
治
大
學
、
交
通
大
學
、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兼
任
副
教
授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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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持
股
比
率
總
股
數
係
以

11
0年

3月
30
日
之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92
6,

27
6,

85
0股

計
算
。

註
2：

為
紹
陽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唐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文
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計
持
股
。

註
3：

為
鄭
文
宗
、
許
文
紅
與
其
未
成
年
子
女
、
紹
陽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唐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計
持
股
。

註
4：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等

級
者

（
最

高
經

理
人

）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時
，

應
說

明
其

原
因

、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未
來

改
善

措
施

（
例

如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

並
應
有

過
半
數

董
事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理
人
等
方
式
）
之
相
關
資
訊
：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任

總
經

理
，

係
為

提
升

經
營

效
率

與
決

策
執

行
力

，
惟

為
強

化
董

事
會

之
獨

立
性

，
公

司
內

部
已

積
極

培
訓

合
適

人
選

；
此

外
，

董
事

長
平

時
亦

密
切

與
各

董
事

充
分

溝
通

公
司

營
運

近
況
與
計
劃
方
針
以
落
實
公
司
治
理
，
未
來
本
公
司
亦
擬
規
劃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之
方
式
提
升
董
事
會
職
能
及
強
化
監
督
功
能
。
目
前
本
公
司
已
有
下
列
具
體
措
施
：

1.
現
任
三
席
獨
立
董
事
分
別
在
財
務
會
計
與
半
導
體
產
業
領
域
學
有
專
精
，
能
有
效
發
揮
其
監
督
職
能
。

2.
每
年
度
安
排
各
董
事
參
加
證
基
會
等
外
部
機
構
專
業
董
事
課
程
，
以
增
進
董
事
會
之
運
作
效
能
。

3.
獨
立
董
事
在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皆
可
充
分
討
論
並
提
出
建
議
供
董
事
會
參
考
，
以
落
實
公
司
治
理
。

4.
董
事
會
成
員
中
過
半
數
董
事
並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理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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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
11

0
年

3
月

31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持
股
比
率

(%
)

文
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許
文
紅

82
.9

5 

鄭
卉
姍

 
7.

21
 

鄭
文
宗

 
5.

68
 

許
弼
淳

 
2.

08
 

許
雯
婷

 
2.

08
 

3.
董

事
所

具
專

業
知

識
及

獨
立

性
之

情
形

：
11

0
年

4
月

16
日

條
件

姓
名

是
否

具
有

五
年

以
上

工
作

經
驗

及
下

列
專

業
資

格
符

合
獨

立
性

情
形

（
註

）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商
務

、
法

務
、

財
務

、
會

計
或

公
司

業
務

所
須

相
關

科
系

之
公

私
立

大
專

院
校

講
師

以
上

法
官

、
檢

察
官

、
律

師
、

會
計

師
或

其
他

與
公

司
業

務
所

需
之

國
家

考
試

及
格

領
有

證
書

之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商
務

、
法

務
、

財
務

、
會

計
或

公
司

業
務

所
須

之
工

作
經

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鄭
文

宗
9

9
9

9
9

9
9

 
0 

許
文

紅
9

9
9

9
9

9
9

0 
文

友
投

資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鄭
更

義
9

9
9

9
9

9
9

9
9

9
 

 
2 

高
新

明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0 

程
天

縱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0 
龔

汝
沁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0 

丁
克

華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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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各
董

事
於

選
任

前
二

年
及

任
職

期
間

符
合

下
述

各
條

件
者

，
請

於
各

條
件

代
號

下
方

空
格

中
打

“
9
”

。
(1

)非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受
僱

人
。

(2
)非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

但
如

為
公

司
與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

(3
)非

本
人

及
其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或
以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1%

以
上

或
持

股
前

十
名

之
自

然
人

股
東

。
(4

)非
(1

)所
列

之
經

理
人

或
(2

)、
(3

)所
列

人
員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或

三
親

等
以

內
直

系
血

親
親

屬
。

(5
)非

直
接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5%

以
上

、
持

股
前

五
名

或
依

公
司

法
第

27
條

第
1
項

或
第

2
項

指
派

代
表

人
擔

任
公

司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之

法
人

股
東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

但
如

為
公

司
與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
(6

)非
與

公
司

之
董

事
席

次
或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超

過
半

數
係

由
同

一
人

控
制

之
他

公
司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
但

如
為

公
司

或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

(7
)非

與
公

司
之

董
事

長
、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互

為
同

一
人

或
配

偶
之

他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董

事
（

理
事

）
、

監
察

人
（

監
事

）
或

受
僱

人
（

但
如

為
公

司
與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
(8

)非
與

公
司

有
財

務
或

業
務

往
來

之
特

定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董

事
（

理
事

）
、

監
察

人
（

監
事

）
、

經
理

人
或

持
股

5%
以

上
股

東
（

但
特

定
公

司
或

機
構

如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20
%
以

上
，

未
超

過
50

%
，

且
為

公
司

與
其

母
公

司
、

子
公

司
或

屬
同

一
母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依
本

法
或

當
地

國
法

令
設

置
之

獨
立

董
事

相
互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

(9
)非

為
公

司
或

關
係

企
業

提
供

審
計

或
最

近
二

年
取

得
報

酬
累

計
金

額
未

逾
新

臺
幣

50
 萬

元
之

商
務

、
法

務
、

財
務

、
會

計
等

相
關

服
務

之
專

業
人

士
、

獨
資

、
合

夥
、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企
業

主
、

合
夥

人
、

董
事

（
理

事
）

、
監

察
人

（
監

事
）

、
經

理
人

及
其

配
偶

。
但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或
企

業
併

購
法

相
關

法
令

履
行

職
權

之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公

開
收

購
審

議
委

員
會

或
併

購
特

別
委

員
會

成
員

，
不

在
此

限
。

(1
0)
未

與
其

他
董

事
間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1
1)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

(1
2)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27

條
規

定
以

政
府

、
法

人
或

其
代

表
人

當
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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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11
0
年

3
月

31
日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
就
）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鄭
文

宗
男

82
.1

2.
23

 

28
,1

77
,1

12
3.

56
%

8,
40

6,
54

3
1.

06
%

79
,4

60
,3

07

(註
1)

 
10

.0
4%

東
海

大
學

工
業

工
程

系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參
閱

第
15

-1
6頁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許
文

紅
配

偶
註

2

0
0%

0
0%

0
0%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許
文

紅
女

94
.0

2.
01

 

8,
35

6,
54

3
1.

06
%

28
,2

27
,1

12
3.

57
%

79
,4

60
,3

07

(註
1)

 
10

.0
4%

政
治

大
學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參
閱

第
16

頁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鄭
文

宗
配

偶
無

0
0%

0
0%

0
0%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楊
欽

舜
男

89
.0

3.
01

 

1,
01

2,
15

5
0.

13
%

2,
34

1
0.

00
%

0
0%

勤
益

工
專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德
州

儀
器

工
業

(股
)

公
司

無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文
興

康
男

93
.0

1.
01

 

42
7,

74
6

0.
05

%
19

4,
55

6
0.

02
%

0
0%

東
南

工
專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星
強

電
子

(股
)公

司

無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張
文

聰
男

10
1.

01
.0

1 

22
5,

07
0

0.
03

%
17

,4
23

0.
00

%
0

0%
中

華
工

專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友
通

資
訊

(股
)公

司

無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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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

就
）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普
通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特
別

股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孫
萬

力
男

94
.0

8.
01

 
47

6,
54

3
0.

06
%

26
,4

03
0.

00
%

0
0%

中
央

大
學

博
士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光
武

技
術

學
院

講
師

無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副
總

經
理

暨 會
計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楊
幸

瑜
女

97
.0

4.
11

 

33
7,

33
6

0.
04

%
0

0%
0

0%
東

吳
大

學
商

學
院

會

計
學

系
碩

士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暨
會

計
主

管

W
on

ch
an

g 
Se

m
ic

on
du

ct
or

 C
o.

, 
Lt

d.
監

察
人

W
T 

Te
ch

no
lo

gy
 K

or
ea

 
Co

., 
Lt

d.
監

察
人

An
al

og
 W

or
ld

 C
o.

, 
Lt

d.
監

察
人

新
像

科
技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協
理

暨 財
務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呂
勇

宏
男

96
.0

6.
01

 

47
4,

80
0

0.
06

%
0

0%
0

0%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財
務

金
融

研
究

所
碩

士 文
曄

科
技

(股
)公

司

協
理

暨
財

務
主

管

日
盛

銀
行

襄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0
0%

0
0%

0
0%

註
1：

持
股

比
率

總
股

數
係

以
11

0.
3.

30
之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92

6,
27

6,
85

0股
計

算
。

註
2：

為
紹

陽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唐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文

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計
持

股
。

註
3：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等
級

者
（

最
高

經
理

人
）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時

，
應

說
明

其
原

因
、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未
來

改
善

措
施

（
例

如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

並
應

有
過

半
數

董
事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理

人
等

方
式

）
之

相
關

資
訊

：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任

總
經

理
，

係
為

提
升

經
營

效
率

與
決

策
執

行
力

，
惟

為
強

化
董

事
會

之
獨

立
性

，
公

司
內

部
已

積
極

培
訓

合
適

人
選

；
此

外
，

董
事

長
平

時
亦

密
切

與
各

董
事

充
分

溝
通

公
司

營
運

近
況

與
計

劃
方

針
以

落
實

公
司

治
理

，
未

來
本

公
司

亦
擬

規
劃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之
方

式
提

升
董

事
會

職
能

及
強

化
監

督
功

能
。

目
前

本
公

司
已

有
下

列
具

體
措

施
：

1.
現

任
三

席
獨

立
董

事
分

別
在

財
務

會
計

與
半

導
體

產
業

領
域

學
有

專
精

，
能

有
效

發
揮

其
監

督
職

能
。

2.
每

年
度

安
排

各
董

事
參

加
證

基
會

等
外

部
機

構
專

業
董

事
課

程
，

以
增

進
董

事
會

之
運

作
效

能
。

3.
獨

立
董

事
在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皆

可
充

分
討

論
並

提
出

建
議

供
董

事
會

參
考

，
以

落
實

公
司

治
理

。

4.
董

事
會

成
員

中
過

半
數

董
事

並
未

兼
任

員
工

或
經

理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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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1.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0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B、

C、
D、

E、
F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0
)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11
) 

報
酬

(A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註
3)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註

4)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
註

5)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一
般

董
事

鄭
文

宗

0 
0 

0 
0 

6,
00

0
仟

元
6,

00
0

仟
元

0 
0 

0.
16

%
0.

16
%

24
,2

05
 

仟
元

24
,2

05
 

仟
元

28
 

仟
元

28
 

仟
元

0 
0 

0 
0 

0.
80

%
0.

80
%

 
無

許
文

紅

文
友

投
資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鄭

更
義

高
新

明

獨
立

董
事

程
天

縱
1,

17
7 

仟
元

1,
17

7 

仟
元

0
0

4,
50

0

仟
元

4,
50

0

仟
元

0
0

0.
15

%
0.

15
%

0
0

0
0

0
0

0
0 

0.
15

%
 

0.
15

%
 

無
龔

汝
沁

林
哲

偉

丁
克

華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除
參
酌
董
事
績
效
評
估
所
得
之
評
估
結
果
外
，
另
依
據
本
公
司
章
程
第

16
條
之
規
定
，
由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各
董
事
對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貢
獻
價
值
，
將
績
效
風
險
之
合
理

公
平
性
與
所
得
報
酬
連
結
，
並
參
酌
公
司
營
運
績
效
暨
同
業
通
常
水
準
支
給
情
形
後
提
出
建
議
提
交
董
事
會
決
議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為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
如
擔
任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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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註
6)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I)
 (註

7)
本

公
司

(註
6)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J)
 (註

7)
 

低
於

1,
00

0,
00

0元
獨

立
董

事
：

林
哲

偉
獨

立
董

事
：

林
哲

偉
獨

立
董

事
：

林
哲

偉
獨

立
董

事
：

林
哲

偉

1,
00

0,
00

0元
（

含
）

～
2,

00
0,

00
0元

（
不

含
）

一
般

董
事

：

鄭
文

宗
、

許
文

紅
、

文
友

投
資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鄭

更
義

、
高

新
明

獨
立

董
事

：

程
天

縱
、

龔
汝

沁
、

丁
克

華

一
般

董
事

：

鄭
文

宗
、

許
文

紅
、

文
友

投
資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鄭

更
義

、
高

新
明

獨
立

董
事

：

程
天

縱
、

龔
汝

沁
、

丁
克

華

一
般

董
事

：

文
友

投
資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鄭
更

義

、
高

新
明

獨
立

董
事

：

程
天

縱
、

龔
汝

沁
、

丁
克

華

一
般

董
事

：

文
友

投
資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鄭
更

義

、
高

新
明

獨
立

董
事

：

程
天

縱
、

龔
汝

沁
、

丁
克

華

2,
00

0,
00

0元
（

含
）

～
3,

50
0,

00
0元

（
不

含
）

3,
50

0,
00

0元
（

含
）

～
5,

00
0,

00
0元

（
不

含
）

5,
00

0,
00

0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一
般

董
事

：
許

文
紅

一
般

董
事

：
許

文
紅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一
般

董
事

：
鄭

文
宗

一
般

董
事

：
鄭

文
宗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元

（
不

含
）

10
0,

00
0,

00
0元

以
上

總
計

8席
8席

 
8席

8席
註

1：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

10
9年

度
）

董
事

之
報

酬
（

包
括

獨
董

報
酬

及
薪

酬
委

員
報

酬
）

，
獨

立
董

事
林

哲
偉

於
10

9年
2月

20
日

辭
任

。
註

2：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
10

9年
度

）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之

董
事

酬
勞

金
額

；
係

11
0年

2月
25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10
9年

度
董

事
酬

勞
金

額
10

,5
00

仟
元

，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之
計

算
原

則
暫

估
今

年
擬

分
派

之
金

額
。

註
3：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
10

9年
度

）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所

領
取

包
括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S

 2
「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4：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

10
9年

度
）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取

得
員

工
酬

勞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者

；
係

11
0年

2月
25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10
9年

度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42

,8
00

仟
元

，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預
估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之
金

額
。

註
5：

係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包

括
本

公
司

）
給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6：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7：

係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包

括
本

公
司

）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8：
因

採
用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

10
9年

度
）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為

3,
79

4,
17

8仟
元

。
註

9：
a.
本

欄
係

填
列

公
司

董
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
b.
公

司
董

事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董

事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之
I
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董
事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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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
察
人
之
酬
金
：
不
適
用
。

3.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等

(C
) 

(註
3)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註

4)
 

A、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註
8)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9)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總
經

理
鄭

文
宗

37
,1

26
 

仟
元

37
,1

26
 

仟
元

44
9 

仟
元

44
9 

仟
元

39
,0

00
仟

元
39

,0
00

 
仟

元
0 

0 
0 

0 
2.

02
%

 
2.

02
%

 
無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許
文

紅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楊
欽

舜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文
興

康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張
文

聰

副
總

經
理

孫
萬

力

副
總

經
理

楊
幸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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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註
6)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E
) (
註

7)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許
文

紅
、
孫

萬
力
、

楊
幸
瑜

許
文
紅
、
孫
萬
力
、
楊
幸
瑜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鄭
文

宗
、
文

興
康
、

楊
欽
舜
、

張
文

聰
鄭
文

宗
、
文
興
康
、
楊
欽
舜
、
張
文
聰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7
位

 
7
位

註
1：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表
。

註
2：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

10
9
年

度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

10
9
年

度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及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S

 2
「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4：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係

11
0
年

2
月

25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10

9
年

度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42

,8
00

仟
元

，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預
估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之
金
額

。
註

5：
係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包
括

本
公
司

）
給
付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6：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7：
係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包
括

本
公
司

）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8：

因
採

用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
10

9
年

度
）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為
3,

79
4,

17
8
仟

元
。

註
9：

 a
.本

欄
係

填
列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

b.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E
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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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之
經
理
人
姓
名
及
分
派
情
形

10
9
年

12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股
票
金
額

(註
1)

 
現
金
金
額

(註
1)

 
總
計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註
2)

 

經 理 人

總
經
理

鄭
文

宗

0 
0 

0 
0%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許
文

紅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楊
欽

舜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文
興

康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張
文

聰

副
總
經
理

孫
萬

力

副
總
經
理
暨
會
計
主
管

楊
幸

瑜

協
理
暨
財
務
主
管

呂
勇

宏

註
1：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

11
0
年

2
月

25
日
）
通

過
分
派

經
理
人

之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10
9
年

度
擬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之
總

金
額

計
42

,8
00

仟
元

，
擬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註
2：

因
採

用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
10

9
年
）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為

3,
79

4,
17

8
仟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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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說

明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報

表
所

有
公

司
於

最
近

二
年

度
支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比
例

之
分

析
並

說
明

給
付

酬

金
之
政
策
、
標
準
與
組
合
、
訂
定
酬
金
之
程
序
與
經
營
績
效
及
未
來
風
險
之
關
聯
性

職
稱

10
8
年
度

10
9
年
度

酬
金
總
額

(仟
元

)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比
例

(%
) 

(註
) 

酬
金

總
額

(仟
元

)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比
例

(%
)

(註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董
事

10
,5

00
 

10
,5

00
 

0.
42

 
0.

42
 

11
,6

77
 

11
,6

77
 

0.
31

 
0.

31
 

監
察
人

0 
0 

0 
0 

0 
0 

0 
0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65
,5

25
 

65
,5

25
 

2.
59

 
2.

59
 

76
,5

75
 

76
,5

75
 

2.
02

 
2.

02
 

總
計

76
,0

25
 

76
,0

25
 

3.
01

 
3.

01
 

88
,2

52
 

88
,2

52
 

2.
33

 
2.

33
 

註
：
本
公
司

10
8年

度
稅
後
純
益

為
2,

53
0,

94
0仟

元
，

10
9年

度
稅

後
純

益
為

3,
79

4,
17

8仟
元
。

1.
本
公
司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19
條
中
明
訂
，
當
年
度
如
有
獲
利
，
應
提
撥
不
低
於
百
分
之

一
為
員
工
酬
勞
及
不
高
於
百
分
之
三
為
董
事
酬

勞
，
該
提
撥
之
金
額
應
經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
再
提
請
董
事
會
討
論
通
過
後
始
得
發
放
，
並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報
告
之
。

2.
本

公
司

訂
定

董
事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之

程
序

，
係

以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及

「
經

理
人

薪
資

報
酬

給
付

辦
法

」
作

為
評

核
之

依
循

；
董

事
報

酬
，

除
參

酌
績

效
評

估
標

準
（

公
司

目
標

與
任

務
之

掌
握

、
董

事
職

責
認

知
、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參
與

程
度

、
內

部
關

係
經

營
與

溝
通

、
董

事
之

專
業

及
持

續
進

修
、

內
部

控
制

）
所

得
之

評
估

結
果

外
，

另
依
據
本
公
司
章
程
第

16
條
之
規
定
，
由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各
董
事
對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貢
獻
價
值
，
將
績
效
風
險
之
合

理
公

平
性

與
所

得
報

酬
連

結
，

並
參

酌
公

司
營

運
績

效
暨

同
業

通
常

水
準

支
給

情
形

後
提

出
建

議
提

交
董

事
會

決
議

；
總

經
理

暨
副

總
經

理
等

經
理

人
之

績
效

評
估

及
薪

資
報

酬
，

則
係

依
據

本
公

司
「

經
理

人
薪

資
報

酬
給

付
辦

法
」

之
規

定
，

評
核

項
目

包
含

未
發

生
道

德
風

險
事

件
或

其
他

造
成

公
司

形
象

、
商

譽
有

負
面

影
響

、
內

部
管

理
失

當
或

人
員

弊
端

等
風

險
事

件
，

並
參

酌
同

業
通

常
水

準
支

給
情

形
，

及
考

量
個

人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

所
投

入
之

時
間

、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達
成

個
人

目
標

情
形

、
擔

任
其

他
職

位
表

現
、

公
司

近
年

給
予

同
等

職
位

者
之

薪
資

報
酬

，
由

公
司

短
期

及
長

期
業

務
目

標
之

達
成

、
公

司
財

務
狀

況
等

評
估

個
人

表
現

與
公

司
經

營
績

效
及

未
來

風
險

之
關

連
合

理
性

；
薪

酬
之

內
容

及
合

理
性

，
均

經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後
提

請
董

事
會

討
論

通
過

，
並

視
營

運
狀
況
及
相
關
法
令
適
時
檢
討
酬
金
制
度
，
以
謀
公
司
永
續
經
營
與
風
險
控
管
之
平
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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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公
司

酬
金

政
策

係
考

量
公

司
當

年
之

財
務

狀
況

、
經

營
成

果
暨

未
來

之
資

金
運

用
需

求
做

整
體

性
之

規
劃

，
對

於
未

來
風

險
評

估

亦
納

入
考

量
之

範
圍

內
，

以
將

風
險

發
生

之
可

能
性

降
至

最
低

；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無
現

有
事

項
使

公
司

未
來

需
負

擔
責

任
、

義
務
或
負
債
之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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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109 年度）董事會開會 9 次【A】，全體董事平均實際出席率為 97%，董

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席次
數【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列)
席率(%) 
【B/A】

備註

董事長 鄭文宗 9 0 100% 108年6月21日改選連任

董 事 許文紅 9 0 100% 108年6月21日改選連任

法人董事 文友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鄭更義

8 1 89% 法人董事於108年6月21
日改選新任

董 事 高新明 9 0 100% 108年6月21日改選連任

獨 立
董 事 程天縱 9 0 100% 108年6月21日改選連任

獨 立
董 事 龔汝沁 9 0 100% 108年6月21日改選連任

獨 立
董 事 林哲偉 3 0 75% 

自108年6月21日改選新

任，並於109 年2月20
日辭任

獨 立
董 事 丁克華 4 0 100% 109年3月27日補選新任

109年度 9場董事會議獨立董事出席狀況：

獨立

董事

109 年度

第 1 場 第 2 場 第 3 場 第 4 場 第 5 場 第 6 場 第 7 場 第 8 場 第 9 場

程天縱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龔汝沁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林哲偉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請假

不

適用

不

適用

不

適用

不

適用

不

適用

丁克華
不

適用

不

適用

不

適用

不

適用

不

適用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親自

出席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

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

日期及期別 議案內容

第九屆第七次

109年1月2日

1.民國108年度經理人年終及績效獎金給付案。

2.民國109年度經理人薪資報酬給付案。

3.會計師委任暨獨立性評估案。

4.由本公司新增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文曄領科（上海

）投資有限公司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

5.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文曄領科商貿（

深圳）有限公司、文曄領科（上海）投資有限公司、

WT Technology Korea Co., Ltd. 及 Wonchang 
Semiconductor Co., Ltd.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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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第十次

109年2月15日

1.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2.捐贈「財團法人文曄教育基金會」案。

3.「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

4.辦理私募乙種特別股及/或丙種特別股案。

5.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6.以詢價圈購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7.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第九屆第十一次

109年2月21日
本公司擬以增資發行新股作為受讓祥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新發行股份之對價方式，進行股份交換合作案。

第九屆第十二次

109年5月11日

1.補行委任第四屆薪資報酬委員會一席委員案。

2.本公司民國108年度董事酬金分配案。

3.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文曄科技（香港

）有限公司、慶成企業有限公司及文曄領科（上海）

投資有限公司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第九屆第十三次

109年7月2日

1.本公司擬以現金取得 Analog World Co., Ltd.（簡稱「

AWC」）所有股權案，及擬由子公司茂宣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茂宣」）受讓 Analog TechSystems, Inc.
（簡稱「ATS」）與 Analogtechsys Limited（簡稱「ATL
」）之 Analog Devices, Inc.（簡稱「ADI」）半導體產

品代理業務（簡稱「標的營業」）案。

2.本公司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甲種特別股案。

3.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文曄領科商貿（

深圳）有限公司及文曄領科（上海）投資有限公司向

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第九屆第十四次

109年8月7日

1.本公司辦理員工持股信託暨經理人參與員工持股信託

提存獎勵金案。

2.訂定「109年現金增資甲種特別股員工認股辦法」暨

109年現金增資甲種特別股經理人認股名單案。

3.「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案。

4.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文曄領科（上海

）投資有限公司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第九屆第十五次

109年11月6日

1.第九屆獨立董事報酬給付案。

2.委任第一屆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案。

3. 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Morrihan 
Singapore Pte. Ltd.、文曄領科（上海）投資有限公司

及茂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機構或原廠取得往來

額度案。

以上事項決議結果：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獨立董事意見：無反對或保留意見。

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不適用。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

會議決事項：無此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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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

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109年度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

董事會日期 議案內容 迴避董事姓名

109年1月2日

1.民國108年度經理人年終及績效獎金
給付案。

2.民國109年度經理人薪資報酬給付案
。

3.由本公司新增連帶保證，提供子公
司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4.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
司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鄭文宗及許文紅

109年2月15日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高新明
捐贈「財團法人文曄教育基金會」案
。

鄭文宗及許文紅

109年5月11日

補行委任第四屆薪資報酬委員會一席
委員案。

丁克華

本公司民國108年度董事酬金分配案
。

鄭文宗、許文紅、
鄭更義、高新明、
程天縱、龔汝沁及
丁克華

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鄭文宗及許文紅

109年7月2日 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鄭文宗及許文紅

109年8月7日

1.本公司辦理員工持股信託暨經理人
參與員工持股信託提存獎勵金案。

2.訂定「109年現金增資甲種特別股員
工認股辦法」暨109年現金增資甲種
特別股經理人認股名單案。

3.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
司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鄭文宗及許文紅

109年11月6日

第九屆獨立董事報酬給付案。
程天縱、丁克華及
龔汝沁

委任第一屆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案。
丁克華、程天縱、
龔汝沁、鄭文宗及
許文紅

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向金融機構或原廠取得往來額度案。

鄭文宗及許文紅

利益迴避原因：以上議案內容因與迴避董事有自身利害關係，謹依本公司「董

事會議事規範」第15條規定辦理。

參與表決情形：應迴避之董事已依法迴避，經主席或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

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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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之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執行

一次

109.1.1-
12.31 

董事會 董事會自評

(議事單位評量) 
1.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3.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4.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5.內部控制。

每年執行

一次

109.1.1-
12.31 

個別董事

成員

董事成員自評 1.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董事職責認知。

3.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6.內部控制。

每三年執

行一次

109.1.1-
12.31 

董事會 委任外部專業機構「社團

法人臺灣誠正經營暨防弊

鑑識學會」執行評估，評

估方式包含：

1. 書面審查董事會議事錄及

公司治理相關內部規範與

文件。

2. 全體董事成員個別填寫問

卷自評問卷。

3. 實地訪談董事。

4. 出具董事會效能評估報告

。

評估四大構面：

1.董事會專業職能。

2.董事會決策效能。

3.董事會對內部控制之重視

程度與監督。

4.董事會對企業社會責任之

態度。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本公司除隨時提供董事相關法規外，於董事會召開時報告公司業務現況，並

備妥議案相關資料及指派人員供董事查考備詢。

(二)主動提供各類進修課程資訊亦鼓勵董事踴躍參加各項公司治理課程或不定期

安排講師至本公司授課，以加強董事會成員職能；109 年度董事進修共計 7
人，總計 65.5 小時。

(三)秉持營運透明化，維護股東權益，主動於公司網站揭露董事會重要決議等相

關訊息。

(四)本公司為落實公司治理並提升董事會功能以建立績效目標強化董事會運作效

率，已於 105 年 8 月 10 日完成「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之訂定，並於 109 年

8 月 7 日修正該辦法，明定至少每三年執行一次外部董事會績效評估。本公

司委任外部專業機構「社團法人臺灣誠正經營暨防弊鑑識學會」執行 109 年

度董事會效能評估，該學會及執行專家與本公司無業務往來具獨立性。分別

就董事會專業職能、董事會決策效能、董事會對內部控制之重視程度與監督

及董事會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等四大構面之文件查閱、問卷及實地訪談進

行評核，並於 110 年 2 月 4 日出具評估報告，業將該評估建議事項及預計採

取措施提報 110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相關建議及改善措施如下：

1.強化董事會成員與經營團隊的溝通

建  議：公司治理部門可主動彙整個別董事提出之疑問，請經營團隊向

董事提出說明，以利董事對公司的經營情形更瞭解。

改善措施：未來將增加經理人與董事成員溝通之頻率，以強化董事會與經

營團隊間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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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長與最高經理人兼任議題

建  議：於現階段可先行增加獨立董事人數比例，以兼顧監督經營之需

求。

改善措施：未來將評估是否增加一席獨立董事。

3.受評企業已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以落實風險管理之落實

建  議：未來應切實透過風管會建立具體之風險管理機制，以落實風險

管理機制之執行。

改善措施：規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風險管理委員會，以辨識及監控可能

影響公司永續發展之風險，並確保風險管理制度之正常運作。

4.強化董事會對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之重視

建  議：未來亦可增加董事會對於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之討論或引進外部

顧問。

改善措施：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計畫與實施成

效，包含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情形。

(五)本公司已於 108 年 6 月 21 日股東常會董監事全面改選後，設置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職權，強化董事會職能。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工作重點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係由 3 名獨立董事組成，旨在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公司在執行

關於會計、財務報導流程、稽核之品質及誠信度，並提升公司治理效能，109 年度主

要工作重點：

(1)審核財務報表及財務預測。

(2)審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及稽核計畫。

(3)審核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暨重大之資產交易。

(4)審核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議案。

(5)審核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6)審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

(7)審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之修正。

2.最近年度（109 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7 次【A】，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
委託出席次

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獨立
董事

程天縱 7 0 100%  

獨立
董事

龔汝沁 7 0 100% 

獨立
董事

林哲偉 1 0 50% 109年2月20日辭
任

獨立
董事

丁克華 4 0 100% 109年3月27日補
選新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

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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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及日期 議案內容

審計委員

會決議

結果

審計委

員意見

公司對審

計委員意

見之處理

第一屆

第三次

109年1月2日

1.會計師委任暨獨立性評估案。

2.由本公司新增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文曄領科（上海）投資有限公司向金

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

3.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文曄領科商貿（深圳）有限公司、文

曄領科（上海）投資有限公司、WT 
Technology Korea Co., Ltd.及 Wonchang 
Semiconductor Co., Ltd.向金融機構取

得往來額度案。

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反對

或保留

意見

不適用

第一屆

第四次

109年2月15日

1.民國108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

核暨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2.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3.捐贈「財團法人文曄教育基金會」案

。

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

。

5.辦理私募乙種特別股及/或丙種特別

股案。

6.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7.以詢價圈購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

通股案。

8.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9.民國108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反對

或保留

意見

不適用

第一屆

第五次

109年2月21日

1.本公司以增資發行新股作為受讓祥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發行股份之對價

方式，進行股份交換合作案。

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反對

或保留

意見

不適用

第一屆

第六次

109年5月11日

1.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文曄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慶成企

業有限公司及文曄領科（上海）投資

有限公司向金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

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反對

或保留

意見

不適用

第一屆

第七次

109年7月2日

1.本公司擬以現金取得 Analog World 
Co., Ltd.（簡稱「AWC」）所有股權案

，及擬由子公司茂宣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茂宣」）受讓 Analog 
TechSystems, Inc.（簡稱「ATS」）與

Analogtechsys Limited（簡稱「ATL」
）之 Analog Devices, Inc.（簡稱「ADI
」）半導體產品代理業務（簡稱「標

的營業」）案。

2.本公司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甲種特別

股案。

3.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反對

或保留

意見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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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曄領科商貿（深圳）有限公司及文

曄領科（上海）投資有限公司向金融

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第一屆

第八次

109年8月7日

1.「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案。

2.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文曄領科（上海）投資有限公司向金

融機構取得往來額度案。

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反對

或保留

意見

不適用

第一屆

第九次

109年11月6日

1.民國110年度稽核計畫案。

2.由本公司續予連帶保證，提供子公司

Morrihan Singapore Pte. Ltd.、文曄領

科（上海）投資有限公司及茂宣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機構或原廠取得

往來額度案。

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

異議照案

通過。

無反對

或保留

意見

不適用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之議決事項：無此情事發生。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

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此情形。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

行溝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一）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平時視需要以電子郵件、電話或座談會之方式聯

繫與溝通，如有重大異常情事應立即向獨立董事報告或召集會議，彼此間

溝通管道多元且暢通。本公司每月以書面方式就前月份稽核報告或追蹤報

告交付各獨立董事查閱，獨立董事視必要性給予回應或意見；內部稽核主

管定期參與每季召開之審計委員會，向獨立董事報告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及

稽核結果等說明，109 年度歷次溝通情形簡述如下：

日期 溝通方式 溝通主題內容 建議及結果

109年02月15日

座談會
2019年度合併財報查核後

與治理單位溝通。
無意見。

審計委員會

2019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考核暨「內部控制制

度聲明書」。

無意見，提請

董事會討論。

109年08月07日
座談會

2020年第二季合併財報核

閱後與治理單位溝通。
無意見。

審計委員會 「內部控制制度」修正。
無意見，提請

董事會討論。

109年11月02日 電子郵件
2021年度內部稽核計劃提案

及會議日程規劃之溝通。
無意見。

109年11月06日 座談會
2020年第三季合併財報核

閱後與治理單位溝通。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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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1. 2020年7月至9月稽核業

務報告。

2. 2021年度內部稽核計劃

。

1無意見，轉陳

董事會報告。

2.無意見，提請

董事會討論。

（二）本公司簽證會計師除針對財務報告之查核或核閱情形向獨立董事報告外，

每年至少於本公司舉辦一次法令宣導會，更新財稅法令新知及相關影響之

因應措施，平時獨立董事與會計師間得視需要隨時以電子郵件、電話或會

面方式相互聯繫，本公司獨立董事與會計師溝通情形良好，109 年度歷次

溝通情形摘述如下表：

日期 溝通重點 獨董建議

109年2月10日

z就108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報報告之

查核發現及結果作說明並溝通關鍵

查核事項。

z針對與會人員所提問題進行回應與

討論。

獨立董事無意

見且無建議。

109年5月11日

z就109年第1季合併財務報告之核閱

發現及結果作說明。

z針對與會人員所提問題進行回應與

討論。

獨立董事無意

見且無建議。

109年8月7日

z就109年第2季合併財務報告之核閱

發現及結果作說明。

z針對與會人員所提問題進行回應與

討論。

獨立董事無意

見且無建議。

109年11月6日

z就109年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之核閱

發現及結果作說明。

z針對與會人員所提問題進行回應與

討論。

獨立董事無意

見且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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